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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十

八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

加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14年12月31日延期至2015年2月28

日，“数字机顶盒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14�年12月31日延期至2015年2月28日。

详细内容参见2014年12月24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94）。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参见2014年12月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无异议的意见， 详细内容参见2014年12月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及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92）。

保荐人发表了无异议的意见，详细内容参见2014年12月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开通网络投票

方式的通知的议案》。

详细内容参见2014年12月24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召开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开通网络投票方式的通

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93）。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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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十

八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

加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过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募集资金实际使用的情况，审议和表决的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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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开通

网络投票方式的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于2015年1月13日（星期

二）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股权登记日：2015年1月7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13日（星期二）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至13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1月13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1月12日15:00至1月13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3069号星河世纪大厦A座32楼大会议室。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或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1）2015年1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受托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参见2014年12月24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91）。

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5年1月8日至2015年1月9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2:00至5:00。

（二）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券账

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三）登记地点及信函邮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3069号星河世纪大厦A栋32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上请注明“出席股东大会” 字样）。

邮政编码：518026

传真号码：0755-33345607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29；投票简称：兆驰投票

2、投票时间：2015年1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3、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股

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具体如下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

1.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

量” 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15:00至2015年1月1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①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果注

册成功，系统将返回一个校验号码。 校验号码的有效期为七日。

②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激活服务密码，比照深交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申报规定如下：

A�买入“369999” 证券，证券简称为“密码服务” ；

B�“申购价格” 项填写1.00元；

C�“申购数量” 项填写网络注册返回的校验号码。

服务密码可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投资者遗忘服务密码的，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挂失，服务密码挂失申报的规定如下：

A�买入“369999” 证券，证券简称为“密码服务” ；

B�“申购价格” 项填写2.00元；

C�“申购数量” 项填写大于或等于1的整数。

申报服务密码挂失，可在申报五分钟后正式注销，注销后投资者方可重新申领。

（2）持有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网址：http://ca.szse.cn）申请数字

证书的新办、补办、更新、冻结、解冻、解锁、注销等相关业务。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进入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计票规则

1、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2、同一股东通过本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

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

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情况填报受托股份数量，同时对每一议案填报委托人对各

类表决意见对应的股份数量。

4、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股东大会任一议案进行一次以上有效投票的，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按

该股东所持相同类别股份数量计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对其他议案未

进行有效投票的，视为弃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

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填报的受托股份数量计入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通过交易系统的投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5、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持有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应当使用持有该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任一

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且投票后视为该股东拥有的所有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股份均已投出与上述投票相

同意见的表决票。 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分别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确认多个股东账户为同一股东持有的原则为， 注册资料的 “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

码” 均相同，股东账户注册资料以股权登记日为准。

6、股东大会结束后次一交易日，股东可以通过会员查询其投票结果。 股东可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站查

询一年内的网络投票结果。 优先股股东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查询投票结果。

对总议案的表决意见，网络投票查询结果回报显示为对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五、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严志荣、牟海涛

联系电话：0755-33345613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5年1月13日召开的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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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2010年5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600万股股票，并于2010年6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1,680,000,000.00元，发行费用合计50,997,727.09元，其中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佣金、保荐费用合计41,213,297.00元，兆驰股份其他发行费用9,784,430.09元，扣除上

述50,997,727.09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1,629,002,272.91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深鹏所验字[2010]208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2010年12月28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2010]25号文），其中规定企业为发

行权益性证券（包括作为企业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交易费用，应

从发行收入中扣减；但“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

益” ，同时应当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已对在发行费用中列支的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

路演费、上市酒会费共计4,356,979.00元调整至当期损益，并已于2011年4月12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退回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33,359,251.91元。

（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截至2014年11月30日）

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已投入金额

（

万元

）

投资进度

募投项目

50,000.00 38,959.89 77.92%

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建设项目

30,185.83 27,031.97 89.55%

数字机顶盒建设项目

14,500.00 8,216.48 56.67%

蓝光视盘机建设项目

1,264.17 1,264.17

不适用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4,050.00 2,447.27 60.43%

超募资金

113,335.93 75,812.57 66.89%

补充投资

“

兆驰创新产业园

”

6,620.22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5,000.00

购买兆驰创新产业园土地

14,192.35

合计

163,335.93 114,772.46 70.27%

（1）2010年6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5,146.26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用于购买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区C-17-4地块、用地面积128,348.8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后，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原募投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5,146.26万元。

（2）2010年12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利用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万元永久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3）2011年7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超募资

金购买工业用地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超募资金购买工业用地。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4,

192.35万元竞拍取得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五块宗地，用地面积148,845.84平方米。

（4）2012年7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中的40,000万元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

动资金需要。

（5）2012年8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兆驰创新产业园”

的议案》、《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补充

投资“兆驰创新产业园” 的议案》，公司将全部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

业区” 变更至“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的五块宗地” ，实施主体由“南昌兆驰” 变更为本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

4.41亿元及其银行存款利息补充投资“兆驰创新产业园” 。 随后，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了原募投项目已使用募

集资金5,146.26万元。 同时项目整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12年12月31日调整到2014年3月31日。

（6）2013年2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6亿元（每次使用不超过2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

动使用。

（7）2014年2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亿元（每次使用不超过 2�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

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

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

（8）2014�年2�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

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到2014年7

月31日，数字机顶盒建设项目调整至2014年12月31日，蓝光视盘机建设项目和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调整至2015

年2月28日。

（9）2014年4月1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终止

蓝光视盘机建设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7,715.83万元投入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建设项目，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

建设项目投资额调整为30,185.83万元。

（10）2014年7月17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 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14�年7月31日延期至 2014� 年12月31

日，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15年2�月28日延期至 2015�年6月30日。

（11）2014年9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计划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期间，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银行票据（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的部分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款及材料采购款，然后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截至2014年11月30日）

开户行 募投项目

2014

年

11

月

30

日余额

（

万元

）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银行理财 小计

浦发银行 超募资金

1,009.16 19,500.00 20,509.16

广 发 金 中

环支行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1,193.38 2,000.00 3,193.38

南昌建行 数字机顶盒建设项目

1,651.92 6,500.00 8,151.92

南昌中行 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建设项目

772.38 4,500.00 5,272.38

九江银行 超募资金

14.26 25,980.00 25,994.26

合计

：

4,641.10 25,980.00 32,500.00 63,121.10

（三）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1号厂房TV总装线安装完毕，插件车间、SMT车间尚未安装，尚须进行吊顶、净化等工作。 2号厂房正在进

场安装AV总装线，3号厂房主体结构已封顶。 原工厂在准备搬迁前期工作，因新产业园无法达到可生产条件，

原工厂目前仍在正常生产。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

本次延期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调整前 调整后

1

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建设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

2

数字机顶盒建设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市政道路联李东路尚未建成，产业园区的排水排污系统无法接驳至市政管网，管线的预留预埋也无法

实现，导致厂房无法达到生产条件。 联李东路12月底预计进行水粉层工程，预计春节前通车。

2、市政道路李朗路是公司进出产业园的必经之路，但由于施工难度大，先行修建了李朗路（联李东路以北

段）临时便道，李朗路(联李东路一怡李路段)暂缓建设,由公司进行现状硬底化处理。 李朗路未及时完成通车，

延缓了公司搬迁的进度，无法达到生产条件。 李朗路临时便道预计于1月上旬完成。

由于以上原因，产业园无法达到生产条件，如强制搬迁会影响公司订单生产。 所以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调整了募投项目的达产时间。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 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

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后一致认为，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采

取审慎的态度适当地调整募投项目进度，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过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募集资金实际使用的情况，审议和表决的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未调整项目的

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

同意意见，已履行了相关的法律程序。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对兆驰股份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该延期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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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议案1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年12月22日至23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12月23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12月22日15:00至12月23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3069号星河世纪大厦A栋32楼大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全劲松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四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开通网络投票方式的通知的公告》。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25,193,927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63.9924%。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 代表股份1,025,120,42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987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股份73,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会长顾伟先生因为出差原因未能参加并主持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

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由副董事长全劲松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

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025,180,1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反对票13,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票0股。

其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2245%；反对1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8.77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张清伟、钟晓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

如下：“本所认为，贵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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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

*ST

民和 公告编号：

2014-056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

知于2014年12月12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12月23日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孙希民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现场参加表决董事5人，通讯表决4人。 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表决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财政部在2014年发布了数项针对企业会计准则的变更与调整，公司根据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以

适应新规定。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全文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

*ST

民和 公告编号：

2014-057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

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进行了修订，

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

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会计准则，要求上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变更前采用的是财政部于 2006� 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4年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

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

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及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 等具体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

日颁布的其他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4、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号）

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2、公司根据财政部通知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

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上述准则实施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前三季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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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 公告编号：

2014-058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23日下午2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22日—2014年12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3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

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15:00�至2014年12月23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2-3号民和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孙希民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129,037,206股，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302,046,632�股的 42.7209� %。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7,730,197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2.2882%。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3人，代表股份1,307,00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4327%。

（4）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4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834,

9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5� %。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9、股权登记日

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962,615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1672%，反对 694,591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0.5383%，弃权380,0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9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760,318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1.4363%；694,591股

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7.8542%，380,000股弃权，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0.7095%。

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803,89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0442� %，反对966,491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0.7490%，弃权266,818�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06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01,600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2.7864%；966,491股

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52.6724%，266,818股弃权，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4.54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律师、杨依见律师发表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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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现

场会议于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2时，在上海市金山区轮滑球馆召开。 本次会议向本公司A股股东提

供了网络投票方式。本公司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8亿股。本公司并无任何股东有权出

席会议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 ）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

赞成任何决议案。 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合资格激励对象及其联系人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14年11

月21日合计持股24,164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对本次会议第1-4项特别决议案均放弃了

表决。

会议情况如下：

1

、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

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5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64

H

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

8,934,887,990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89,734,337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445,153,65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2.73%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83%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1.90%

2

、

A

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情况 ：

出席人数

12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股 ）

15,006,98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1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

董事长王治卿先生，副董事长吴海君先生、高金平先生,董事叶国华先生、金强先生，独立董事金明达先生、蔡

廷基先生、张逸民先生出席了会议；董事郭晓军先生、雷典武先生、莫正林先生，独立董事沈立强先生因公未能

出席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张剑波先生，监事左强先生、李晓霞女士出席了会议；监事

翟亚林先生、王立群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独立监事候选人郑云瑞先生列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唐伟忠先生

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其中第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

案，第5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下表中的比例指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赞成/反对

的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股数

（股）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例 是否通过

以下为特别决议案 ：

1

关于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的议案

- - - -

是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6,392,500,337 98.60% 91,029,041 1.40%

是

1.2

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6,392,350,337 98.60% 91,029,041 1.40%

是

1.3

有效期 、授权日 、等待期 、行权安排和禁售期

6,392,455,437 98.60% 90,962,941 1.40%

是

1.4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6,392,479,337 98.60% 90,939,041 1.40%

是

1.5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条件

6,392,344,237 98.60% 91,035,141 1.40%

是

1.6

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6,392,374,337 98.60% 91,005,041 1.40%

是

1.7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6,391,946,037 98.59% 91,433,341 1.41%

是

1.8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6,391,946,037 98.59% 91,433,341 1.41%

是

1.9

公司和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6,392,380,437 98.60% 90,998,941 1.40%

是

1.10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

6,392,350,337 98.60% 91,029,041 1.40%

是

1.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修订和终止

6,392,409,637 98.60% 90,969,741 1.40%

是

2

关于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草案 ）》的议案

6,391,554,374 98.59% 91,107,791 1.41%

是

3

关于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草案 ）》的议案

6,391,342,074 98.60% 90,981,016 1.40%

是

4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

（

1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授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并办理授予股票期

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

（

2

）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符合生

效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需的

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依据激励计划确定各期期

权行权价格等 ；

（

3

） 授权董事会对以后授予的股票期权方案进

行审批 ，并按届时相关法律 、法规和有权部门的规定

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

（

4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规 定的资本 公 积 金转增 股

本 、派发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 、缩股 、配股等情形发生

时，对股票期权数量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 、行权

价格等进行调整 ；

（

5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在公司或激励对象发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离

职、退休 、死亡等特殊情形时 ，处理激励对象获授的

已生效或未生效 、已行权或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

6

）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决定是否对激励对象行权获得的收益予以收回 ；

（

7

） 授权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其他

必要的管理 ；

（

8

）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

宜 ，包括修订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但有关文件

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

（

9

）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 、机构办理

审批 、登记 、备案 、核准 、同意等手续 ；签署 、执行 、修

改、完成向有关政府 、机构 、组织 、个人提交的文件 ；

并做出其等认为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 、

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事情及事宜 ；

（

10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有效期 。

6,393,321,174 98.63% 89,001,916 1.37%

是

以下为普通决议案 ：

5

选举郑云瑞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独立监事

6,473,404,714 99.86% 8,799,851 0.14%

是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对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下表中的比例指A股中小投资者（或其授权代理

人）赞成/反对的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中小投资者（或其授权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的比例）：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股数

（股）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例

以下为特别决议案 ：

1

关于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的议案

- - - -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20,413,066 70.41% 8,578,701 29.59%

1.2

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3

有效期 、授权日 、等待期 、行权安排和禁售期

20,263,066 70.16% 8,617,701 29.84%

1.4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20,263,066 70.16% 8,617,701 29.84%

1.5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条件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6

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7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8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9

公司和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10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修订和终止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2

关于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草案 ）》的议案

19,871,403 70.66% 8,253,151 29.34%

3

关于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草案 ）》的议案

19,629,003 70.64% 8,156,476 29.36%

4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有 关事 项

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股票期权激 励 计划

有关事项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

（

1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授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并办理授予股票期

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

（

2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符合生

效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并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需的

全部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依据激励计划确定各期期

权行权价格等 ；

（

3

）授权董事会对以后授予的股票期权方案进

行审批 ，并按届时相关法律 、法规和有权部门 的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

（

4

） 授权董事会 根 据 股票 期权激 励计划 的规

定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 、缩股 、配股等 情 形

发生时 ，对股票期权数量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 、

行权价格等进行调整 ；

（

5

） 授权董事会 根 据 股票 期权激 励计划 的规

定 ，在公司或激励对象发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

的离职 、退休 、死亡等特殊情形时 ，处理激励对象获

授的已生效或未生效 、 已行权或未 行权的股票 期

权 ；

（

6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决定是否对激励对象行权获得的收益予以收回 ；

（

7

）授权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其他

必要的管理 ；

（

8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

宜 ，包括修订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 有 限公

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但有关文

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

（

9

）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向 有 关政府 、机构 办

理审批 、登记 、备案 、核准 、同意等手续 ；签署 、执行 、

修改 、完成向有关政府 、机构 、组织 、个人 提 交 的文

件 ；并做出其等认为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必

须 、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事情及事宜 ；

（

10

）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有效期 。

19,629,003 70.64% 8,156,476 29.36%

以下为普通决议案 ：

5

选举郑云瑞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独立监事

19,321,103 69.83% 8,345,851 30.17%

以上为本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决议。本公司委任本公司2014年度的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

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次会议的点票监察员，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票过程。 本公司已按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的投票指示如实行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会议经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高巍律师、 霍婉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认为：“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

四、新独立监事之委任

经本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郑云瑞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独立监事。

郑云瑞先生的详细履历如下：

郑云瑞先生，现年48岁，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商法学教授。 郑先生1986年7月毕业于江西省上饶

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1993年7月获得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7月获得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

士学位。 郑先生先后在江西省上饶县教育局、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海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任职。 2001年8月进入华东政法大学任教至今，其中，2002年7月至2002年12月为新加坡国

立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郑先生长期从事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保险法、社会保险法以及政府采购法等领

域的审判、教学和科研工作，熟悉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法律事务，在学术上建树颇丰，是上海市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和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除以上披露外， 郑先生于过去三年概无于香港或海外任何证券市场上市的公众公司中担任任何董事职

务，且于本公告日期，郑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任何

关系，亦无于本公司股份中拥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指的股份权益。

郑云瑞先生之委任自本次会议结束时生效，并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结束。

除以上披露外，本公司认为概无其他有关新任独立监事的事宜须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3.51(2)条须提

请股东注意。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唐伟忠 董事会秘书

中国，上海，201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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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或“公司” ）201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会

议” ）现场会议于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紧接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在上海市金山区轮

滑球馆召开。本次会议向本公司A股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本公司有权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73.05亿股。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合资格激励对象及其联系人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14年

11月21日合计持股24,164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上相关人士

对本次会议2项特别决议案均放弃了表决。

会议情况如下：

1

、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

A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4

所持有表决权的

A

股股份总数 （股）

5,489,734,337

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5.15%

2

、

A

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情况 ：

出席人数

122

所持有表决权的

A

股股份数 （股 ）

15,006,989

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1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

董事长王治卿先生，副董事长吴海君先生、高金平先生,董事叶国华先生、金强先生，独立董事金明达先生、蔡

廷基先生、张逸民先生出席了会议；董事郭晓军先生、雷典武先生、莫正林先生，独立董事沈立强先生因公未能

出席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张剑波先生，监事左强先生、李晓霞女士,独立监事郑云瑞

先生出席了会议；监事翟亚林先生、王立群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董事会秘书唐伟忠先生出席了会议。 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以下2项特别决议案。 各项议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下表中的比例指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赞成/反对的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其授权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股数

（股）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例 是否通过

1

关于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的议案

- - - -

是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5,480,41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1.2

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5,480,26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1.3

有效期 、授权日 、等待期 、行权安排和禁售

期

5,480,263,066 99.84% 8,617,701 0.16%

是

1.4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 行权价格的确 定

方法

5,480,263,066 99.84% 8,617,701 0.16%

是

1.5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条件

5,480,26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1.6

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方 法 和

程序

5,480,26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1.7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5,480,26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1.8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 励 对象行权的程

序

5,480,26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1.9

公司和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5,480,26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1.10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

5,480,26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1.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修订和终止

5,480,263,066 99.84% 8,578,701 0.16%

是

2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 期权激 励 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 全 权处 理本 次 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 ：

（

1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

合授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

（

2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

否符合生效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并办理激

励对象行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包括但不限

于依据激励计划确定各 期期权行权价格

等 ；

（

3

）授权董事会对以后授予的股票期

权方案进行审批 ， 并按届时相关法律 、法

规和有权部门的规定履行相 应 的审 批 程

序 。

（

4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规定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股

份拆细 、缩股 、配股等情形发生时 ，对股票

期权数量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数量 、行权

价格等进行调整 ；

（

5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规定 ，在公司或激励对象发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离职 、退 休 、死 亡 等 特

殊情形时 ，处理激励对象获授的已生效或

未生效 、已行权或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

6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规定决定是否对激励对象 行权获 得

的收益予以收回 ；

（

7

）授权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其他必要的管理 ；

（

8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

他必要事宜 ，包括修订 《中国石 化 上 海 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考核管理办法 》，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

（

9

） 就股票 期权激 励 计划 向 有 关 政

府 、机构办理审批 、登记 、备案 、核准 、同意

等手续 ；签署 、执行 、修改 、完 成 向 有 关政

府 、机构 、组织 、个人提交的文 件 ；并 做 出

其等认为与股票期权激 励 计划 有 关的必

须 、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事情及事宜 ；

（

10

）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股票 期

权激励计划有效期 。

5,479,629,003 99.85% 8,156,476 0.15%

是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对本次会议决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下表中的比例指A股中小投资者（或其授权代

理人）赞成/反对的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中小投资者（或其授权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

数+反对股数）的比例）：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

股

）

反对比例

1

关于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议案

- - - -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20,413,066 70.41% 8,578,701 29.59%

1.2

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3

有效期

、

授权日

、

等待期

、

行权安排和禁售期

20,263,066 70.16% 8,617,701 29.84%

1.4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20,263,066 70.16% 8,617,701 29.84%

1.5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条件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6

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7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8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9

公司和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10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1.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修订和终止

20,263,066 70.26% 8,578,701 29.74%

2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

，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

（

1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授予

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并办理授予股

票期权所需的全部事宜

；

（

2

）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符合

生效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

需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依据激励计划确定

各期期权行权价格等

；

（

3

）

授权董事会对以后授予的股票期权方案

进行审批

，

并按届时相关法律

、

法规和有权部门的

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

（

4

）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

，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

缩股

、

配股等情

形发生时

，

对股票期权数量

、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

量

、

行权价格等进行调整

；

（

5

）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

，

在公司或激励对象发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离职

、

退休

、

死亡等特殊情形时

，

处 理激 励 对

象获授的已生效或未生效

、

已行权或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

；

（

6

）

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决定是 否 对激 励对象 行权获 得 的收 益 予 以 收

回

；

（

7

）

授权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其

他必要的管理

；

（

8

）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

事宜

，

包括修订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

但有

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

（

9

）

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

、

机构办

理审批

、

登 记

、

备 案

、

核准

、

同意等 手 续

；

签 署

、

执

行

、

修改

、

完成向有关政府

、

机构

、

组织

、

个人 提 交

的文件

；

并做出其等认为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

关的必须

、

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

事情及事宜

；

（

10

）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有效期

。

19,629,003 70.64% 8,156,476 29.36%

以上为本公司201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之决议。 本公司委任本公司2014年度的境外审计师罗兵咸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次会议的点票监察员，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票过程。

三、律师见证情况

会议经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高巍律师、 霍婉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认为：“201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1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唐伟忠 董事会秘书

中国，上海，2014年12月23日


